
关于申请池州恒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20万吨球团装置配套烟气脱硫技术改造工程项目环保专项资金使用竣工验收的函

贵池区生态环境分局:
池州恒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20 万吨球团装置配套烟气脱硫技术改造工程项目于2017年4月20日取得池州市环境保护局对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后因排放物总量变更，于2019年1月28日重新取得市局的核查批复。于2017年7月17日通过池州市环境保护局2017年省专项环保资金(240万)的审批，于2017年8月份取得200万专项环保资金，于2019年5月份取得40万专项环保资金。
[bookmark: _GoBack]该项目于2019年3月12日通过项目自主验收并报市局审查备案，2019年5月3日通过池州市环境保护局对于固体废物的验收，完成项目全部的环保验收工作，达到《安徽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竣工验收暂行办法》的验收规定，于2019年6月12日首次向贵局提交验收申请，后告知材料缺失。现已按要求补全材料，特向贵局申请该项目环保专项资金使用竣工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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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附：池州恒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20 万吨球团装置配套烟气脱硫技术改造工程项目环保专项资金验收申报材料
